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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向军、李

军、冯军和刘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预计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近年来公司子公司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亿美软通”）均与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简称“华道征信”）进行

了采购和（或）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对 2020 年度的该项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预计并对 2017 年度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二）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含

税）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含

税）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含税）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华道征

信 

数据服

务/技术

服务 

市场定价 35,000,000.00 3,271,827.69 14,899,957.90 

总计 35,000,000.00 3,271,827.69 14,899,957.90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含税） 

预计金额 

（含税）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北京华道

征信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技术服

务 

14,899,957.90 58,000,000.00  12.17% -74.31%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7） 

百可录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电信服务

费 
3,291.15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软件产品 462,113.36 3,000,000.00  0.47% -84.60%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7） 

易安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

费 
272,290.32 未预计 0.05% 不适用 不适用 

技术开发 3,154,090.00 未预计 3.20%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票联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

费 
474.80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国誉创富

国际金融

服务(深

圳)有限

公司 

电信服务

费 
142,022.28 未预计 0.03% 不适用 不适用 

北京智帆

金科信息

服务有限

公司 

电信服务

费 
5,009.78 未预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东亚前海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技术开发 129,815.24 未预计 0.13% 不适用 不适用 

电信服务

费 
40,318.02 未预计 0.01%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19,109,382.85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百可录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数据服务 24,327.80 未预计 0.08% 不适用 不适用 

通道实施

费 
833,441.77 未预计 1.49%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857,769.5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在进行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充分考虑了关联方各类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但

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是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较难实现

准确的预计。同时公司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上

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因为公司在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严格遵循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同时兼顾经营决策效

率，决策程序合法，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情况。 

（四）2017 年度亿美软通与华道征信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2017 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含税）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华道征信 

技术开发服务

/数据服务 
市场定价 - 1,400.78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华道征信 数据服务 市场定价 - 232.1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向军 

注册资本：5,25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31号院盛景国际广场 3号楼 1012 室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征集、评定；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38.10% 

北京创恒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1,500 万元 28.57%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50 万元 14.29% 

清控三联创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750 万元 14.29% 

好人好信科技有限公司 250 万元 4.76% 

总计 5,250 万元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第一季度 

总资产 9,319.61 9,340.41  

净资产 466.02 -153.97  

营业收入 1,880.48 129.75  

净利润 -3,128.60 -620.00  

（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道征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拥有其 38.10%股权。公司董事长陈向军先生担

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军先生担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刘奕先

生担任华道征信董事，公司董事冯军先生担任华道征信总经理。前述情形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情形，华道征信为公司关联法

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华道征信经营情况正常，与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成立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百

行征信是目前国内唯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公司，有非常

广阔的发展空间。华道征信自身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有清晰的发展

规划，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华道征信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较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经营的正常需要而产生，并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

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

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交易目的主要是

利用各自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提升双方市场竞争力

和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

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该交易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因该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上述交易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以市

场定价为基础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在董事

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